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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
沪建建材〔2023〕243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

2023 年各区和相关委托管理单位推进建筑领域

绿色低碳发展工作任务分解目标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，各相关委托管理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 2023 年本市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工作，

根据《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

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委发

〔2022〕17 号）和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上海市碳达峰

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府发〔2022〕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

2023 年各区和相关委托管理单位推进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

工作任务分解目标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践行习

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坚持节约优先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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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观念，处理好发展和减排、整体和局部、短期和中长期的

关系，以城乡建设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引领，大力发展

绿色低碳建筑，着力优化建筑用能结构，通过进一步分解目

标、明确责任、强化考核、完善机制，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

人居环境的需要，推进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，为全市碳达峰

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各区和临港管委会应根据辖区内城乡建设领域实

现碳达峰的时间节点和目标峰值，编制重点任务清单和城乡

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，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及相

关部门意见后发布，并按照实施方案时间节点推进各项工作

落地。制定和完善相关资金扶持政策或其他支持政策，积极

组织开展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培训宣传。进一步加强建筑领域

各绿色低碳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上海市发展绿色建筑的相关

文件精神，加强绿色建筑的全过程监管和监督检查，积极开

展绿色建筑专项验收试点。积极推进绿色建筑标识项目，各

区和临港管委会各至少落实 1 个绿色建筑标识项目。

（三）大力推进新建建筑低碳发展，严格执行国家建筑

节能强制标准和本市建筑能耗限额设计标准。进一步推进超

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，各区和临港管委会各至少落实 1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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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低能耗建筑项目。加强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监

督管理。积极开展低碳、零碳建筑创新示范。各重点区域应

完成超低能耗建筑集中示范区选址工作，并报市住房城乡建

设管理委备案。

（四）积极推进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，严格按照本市

相关文件推进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同步实施建筑节能改造工程，

将建筑节能改造监管要求纳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审批管理的

全过程。应重点聚焦整栋建筑改造，积极培育节能率 15%及以

上的节能改造项目。在装饰装修工程过程检查中重点抽查节

能改造措施落实情况。推广适宜可靠的节能改造技术，鼓励

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改造机制。

（五）有力推进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，严格按照本市相

关文件落实新建公共建筑、居住建筑和工业厂房全部使用一

种或多种可再生能源。对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和光伏

安装面积实施“双控”，从严控制降低“双控”要求的建筑项

目。将可再生能源应用相关要求纳入建设项目全过程进行管

理，严把建筑可再生能源建设质量关，杜绝高空坠物隐患。

进一步完善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统计工作。

（六）充分发挥好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

耗监测系统作用，确保能耗数据稳定上传，完成应装未装建

筑排摸确认工作，深入开展平台数据应用和功能挖掘。开展



— 4 —

能耗监测系统升级建设的预算编制，鼓励有条件区域启动辖

区内建筑碳排放智慧监管平台升级建设。进一步加强既有公

共建筑的能源审计和能耗公示，严格按照本市相关文件实施

能效测评。

（七）积极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工作，加快开展第二轮绿

色生态城区创建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、虹桥国际中

央商务区、五个新城、浦东金色中环发展带等重点发展区域

应全面开展绿色生态城区规划建设。五个新城配合完成并落

实新城绿色生态专项规划导则。已创建成功的试点城区应加

强绿色生态城区全过程管控，做好年度自评，并配合完成市

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开展的阶段性评估工作，积极推动试点

城区逐步向示范过渡，切实发挥区域绿色生态效益。

     （八）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上海市发展装配式建筑的相

关文件精神，强化装配式建筑及智能建造相关政策宣贯，推

动智能建造和建筑工业化基础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、

转移扩散和商业化应用，培育智能建造试点项目，加强对装

配式建筑项目、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的过程监管及质量监管，

促进装配式建筑向高质量发展，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

协同发展。各区和临港管委会各至少落实1个智能建造试点。

（九）严格落实本市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材料全面实施备

案管理制度的要求和禁限目录要求。采取日常检查、专项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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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监督抽查等方式加强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材料事中事后监

管。取得施工许可的政府（国企）投资的民用和工业建筑项

目，在预拌混凝土、混凝土预制构件、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

（板）、预拌砂浆、建筑涂料、防水卷材、防水涂料、建筑玻

璃、管道等方面，进一步加快绿色低碳建材推广应用。

（十）强化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监管，加大废弃混

凝土收、运、处、用关键环节和深基坑重点项目把关力度，

强化施工单位、回收利用企业违规处置废弃混凝土、虚假履

约、超时未报送合同和履约信息等不良行为制约。完善废弃

混凝土回收利用场所布局，各郊区至少确保 1 个规模化处置

场所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目标落实

    各区和相关委托管理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2023年推进建

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工作的重要性、紧迫性和艰巨性，增强

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协调区域管理资源，进一步细化2023

年推进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工作任务分解目标，确保全年

各项目标完成,为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奠定良好基础。

    （二）加强指导，健全检查考核机制

   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将加强指导，强化综合协调和监

督管理，按照《2023年推进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工作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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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评分表》，对各区和相关委托管理单位2023年推进建筑

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工作任务分解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考核。

对年度评价考核优秀的区及相关委托管理单位，予以表扬；

对年度评价考核不合格的，予以通报批评和约谈，并对项目

建设中涉及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相关要求从严审核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各区和相关委托管理单位推进建筑领域绿色低碳

发展工作任务目标分解表

          2.2023 年推进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

展工作评价考核评分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5月 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3年5月22日印发


